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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8 年 3 月 12 日對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處分，金管

會於受理消費者對新光人壽以「保證獲利」及「房屋抵押」之不當文宣及話術方式招攬投

資型保險商品衍生爭議案時，發現新光人壽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等情事，核處罰鍰新臺

幣 240 萬元，併限制其自裁罰書到達之翌日起停止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契約 3 個月。 

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雖然已經作了裁罰，並命公司

停售該有瑕庇保單，解決保險公司與消費者的糾紛，然而對於當時配合主管安排指示銷售

的弱勢保險從業人員，保險公司卻要求他們負擔大部分損失責任，且迄今已過三年仍持續

剋扣保險業務員之薪資與退休金，不僅不合理，更無異於侵害保險業務員的勞工權益。 

三、鑒於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規定，主管機關對於保險公司內部控制有監督責任，且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已對該保險公司進行裁罰，對於該有瑕疵保單所生之損失，主管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理應釐清保險公司和保險業務員間之責任比例，避免保險業務員的勞

工權益被剝奪。 

（五十四）本院曾委員巨威，針對財政部「財政健全小組之成立及運作

規劃專題報告」中，部分觀念偏誤以及諸多細節交代不清的

情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財政部「財政健全小組之成立及運作規劃專題報告」，「財政健

全小組」於是年 3 月 15 日成立，由財政部長劉憶如擔任召集人；延攬財政、金融、經濟與

會計等領域的學者與社會團體代表參與，加上政府官員，成員共十六名。未來將密集開會

，討論過程並將對媒體全程開放，以利社會各界參與多數意見之形成。財政小組第一次開

會將先決定討論議題及其優先順序，再進入分組討論程序。自今年四月起，財政小組會在

全台各地分區、分場（北、中、南、東及離島）召開座談會，擴大邀請產業界、民意代表

與全台各地專家加入，目標訂定在九月中前，讓第一項財政或賦稅改革正式上路。 

二、歷次相關改革委員會已有諸多共識，「財政健全小組」成立之目的係要有行動力、直接推

動財政改革，而非再召開討論大會；應在最短的時間內確定改革方向並擬出具體可行的改

革方案，按輕重緩急順序，逐步推動落實，以符合人民之期待。再者，小組應有清楚的領

導者，此一積極性的角色應回到部長身上；財政部要審慎考量議題分組之成員組合，更應

先擬具雛型方案，讓討論能夠聚焦，以爭取社會各界的認同。此外，建議財政部構想出簡

潔有力的標語來宣示小組的改革理念與主張，爭取民眾的認同與支持。 

三、規劃報告中未明確交代召集人在小組中的角色、分組與小組間的運作權責，以及小組與行

政院間的決策關係等，建議財政部將該小組的組織與運作模式以簡單的架構圖呈現，並廣

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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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告第四頁「歷年相關改革」中的文字，「一、57 年 5 月成立『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

」應該是「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特此提出修正。有關第二頁提及「可兼顧產業之意

見，以避免財政改革對於產業發展造成不必要之衝擊」，以及第六頁提及「在不傷害產業

與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研擬如何循序漸進地達成量能課稅之目的…」，原則上，考量稅改

對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可能衝擊是必要的，但不應以「不傷害」為嚴格的前提，若此，將導

致很多稅改政策無法推動，建議將文字改成「降低」或「減少」對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傷害

，使改革的空間能更加擴大。 

（五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總統裁示研議，推動新聞從業人

員「誹謗罪的刑事除罪化」乙節特表芻議。台灣號稱是言論

自由國家，但至今仍有不計其數因言獲罪的案例，而且所獲

之罪其中更不乏刑法相繩之罪，誹謗除罪化雖然早已是普世

趨勢，但台灣司法迄今仍不改其法不除其罪。主因即在持相

反看法者認為：台灣言論自由的氾濫，已嚴重侵害個人自由

及隱私。例如所謂名嘴們在其「言論自由」放言高論的同時

，另一端「名譽權無端受損」的人，是否應提誹謗罪相繩以

之，俾確保個人應有權益？基於「第四權理論」，談話性節

目固應享有「新聞及言論自由」，使其能發揮政府三權外的

監督權能，維護國民「知」的權利，防止政府濫權。但當第

四權毫無節制的批判，甚至捕風捉影傷及無辜時，難道不應

予以約束？我國刑法為平衡法益，亦規定有誹謗罪的免責要

件，即「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為真實者」、「可受公評

的事而為適當評論」者，不罰。但「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

無關者」，縱使所傳述者為真實的內容，則仍無可免責，此

即所謂的「真實原則」。鑑此，本席認為，「誹謗罪的刑事

除罪化」是可以討論，但是否不僅僅是新聞從業人員誹謗罪

除罪化，不動用刑罰制裁誹謗，應該一體適用於所有的人。

為了落實台灣的民主人權，本席認為，在討論「刑事」除罪

的同時，是否可考量透過「民事訴訟」，提高民事賠償等保

障，以確保在「言論自由」大傘下被遺忘受傷害的另一群人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誹謗罪的刑事除罪化」。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解嚴廿五年了，老問題還是沒解決。這


